	工程倫理-演講心得(第一次)

	標題：11/28　CI-611華航空難 ─ 演講心得

	班級：化材三乙

	學號：49940054

	姓名：李羿陵

	心得：
　　在民國91年5月25日，一架機型為波音747-200的華航611號飛機，在澎湖附近發生空難。講師詳細的說明此空難事件中，其實有許多的紕漏，像是華航與波音間的溝通不良、飛機的維修不實還有監督不周，在CPCP計畫中此架飛機其實有29項未達到標準；還有，到國外受訓的台灣人，由於語言不通，導致在學習過程中，有很多的不方便，而且，還要透過翻譯員才能傳達給受訓人，真的很不理想、也很浪費時間。
　　飛機的檢測、保養真的不能草率，駕駛員的訓練及檢定也不能輕易放水，幾百人的生命都託付給航空公司所任命的駕駛員，若航空公司沒有嚴格把關、慎重挑選，那麼大家的性命不就太沒有價值了嗎？而且，若等到發生失事後，才說飛機其實怎麼了、駕駛員又怎麼了，這樣不覺得太過草菅人命了嗎？又如何面對受害者家屬呢？
　　聽完講師費心整理有關各案例背後隱藏的所有利弊及詳細情況，還有之前課堂上的“太空人”案例，才深刻了解工程倫理的重要性，也得知未來不管在何處任職，都會有需要使用到工程倫理來解決的時候，所以，這次的演講真的讓我受益良多，也很謝謝講師撥空來指導我們！


